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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9_9D_92_E5_c65_204701.htm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招生办近日公布了2007年招生章程，特别搜集整理以方便考

生阅读，详细内容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

、法规之规定，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为了规范招生工作，

保证工作正常顺利地进行，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院的校

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团校)，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

区西三环北路25号，邮编：100089。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高等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的办学地址为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柴禾市

街2号，邮编：102206。 第三条 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 第四条 学校是一所适应国家现代化建

设和社会需要培养政治素质高、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

、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的普通高等院校。 第

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学校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成立由主管

校长和有关负责人组成的招生工作委员会，招生工作委员会

下设招生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协调处理学校本、专科生招

生日常工作，主要职责是 1、执行教育部有关招生工作的规

章，以及主管部门和有关省级招生委员会的补充规定或实施

细则。 2、制定本校招生工作方案、招生计划、分省来源计

划及招生章程。 3、开展招生宣传工作，及时通过有效渠道

实事求是地向社会介绍我校情况和录取规则。 4、根据国家

核准的年度招生规模及教育部下达的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录

取考生。 5、负责保送生、第二学士学位等的招生录取工作



。 6、负责我校的普通高校远程录取工作，建立适应网上录

取需要的计算机软、硬件环境，做好远程录取后的数据处理

工作及考生录取通知书的发放。 7、负责处理招生录取工作

后的遗留问题。 8、对新生进行入学资格审查。 9、支持地方

招生委员会的工作，完成招生方面的其它工作。 第三章 招收

对象和条件 第六条 招收应届(含往届)高中毕业生，满足下列

条件 1、德、智、体全面发展，品行端正的共青团员。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优先招收高中阶段担任

过班长、团支部书记以上职务的学生干部或省、市级三好学

生。 2、本人自愿报考。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与行政学、

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汉语言文学、英语等专业要求具

有较强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语文高考成

绩要求及格以上；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等专业要求具

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等

专业数学高考成绩要求及格以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外语

高考成绩要求及格以上。 3、英语专业要求五官端正，无残

疾。笔试成绩115分以上，口试成绩4分以上。 4、身体健康,

无残疾。考生应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

既往病史”一栏中如实填写本人的既往病史。入学后，如发

现考生患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学校

可以不予录取的疾病，我校将按有关规定，取消其入学资格

。 5、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4.8镜片度数大于400度限报法学

专业；嗅觉迟缓、口吃、步态异常、驼背、面部疤痕、血管

瘤、黑色素痣、白癜风限报法学、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

、英语等专业。 6、本校只招收外语语种为英语的考生。 第

四章 招生办法 第七条 我校面向全国招生，实行考生自由报考



，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综合考核，按当地一般院校最低控制

分数线以上，提前单独录取的招生办法。未被录取者，不影

响其他院校录取。 第八条 外语教学我校只开设英语课。 第九

条 中共党员、省级各单项奖获奖者、地区以上优秀学生干部

和体育竞赛优胜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第十条 考生填

报志愿时，应将我校志愿填报在“提前录取”栏目中，同时

可填报第一、二、三批录取院校的志愿，以便在未被我校录

取时，由其他院校录取。 第十一条 在第一志愿录不满的情况

下，考虑接收非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分数级差为30分

。 第十二条 进档考生专业确定办法(指所有专业)为分数优先

原则。 第十三条 对于享受增加、降低分数投档方面，按照教

育部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招生工作是在学校纪委、招生监察办公室的监督下进行。 第

五章 其他 第十五条 学费标准按北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

六条 新生入校后，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报考条件者

，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七条 新生进入大学一年级后，可由本

人申请，通过相关专业考核，经学校批准后可调整专业。 第

十八条 我校设有各种等级的贷学金和特困补助,以帮助经济困

难学生完成学业。同时还可申请国家贷款。 第十九条 学校本

科招生咨询电话：010-88567300，学校网址：www.cyu.edu.cn 

学校高职招生咨询电话：010-88567515、010-80722217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学校以往有关招生工作的要求、规定如与本章

程相冲突，以本章程为准。原政策、规定即时废止；本章程

若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上级有关政策相抵触，

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鉴于

各省级招生办公室制定的省内招生相关政策各有不同，我校



在当地执行的招生政策均以我校在所在省公布的本科招生章

程内容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